
東吳大學英文學系「英語文應用與實習」實習辦法  

民國104年1月14日系務會議制訂通過  

民國108年1月9日系務會議增訂第二條第一、

二點 

第一條：為推動學系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概念，強化學用合一，本系設立實習課程讓學生

在服務的過程中學習與成長。一方面幫助學生深入了解自已性向、興趣是否和職場

實務謀合，如此減低期待落差所造成時間及精力上的空損；另方面，在各類機構實

習中，促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汲取實務經驗，以增強其就業能力，開創就業機會。 

第二條：實習辦法如下：  

一、 設置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負責實習課程學生實習督導、成績評定、成效檢討  

 及協調學生各項有關業務。 

二、 本系於學生校外實習開始前，舉辦行前輔導講習，將實習相關規定及生活作息等注  

 意事項詳細說明，俾使實習學生瞭解並切實遵循，且專責教師將於期間進行輔導及 

 訪視，以了解校外實習學生實習現況，協助同學解決問題。 

    三、實習對象：本系學士班學生。 

    四、 修習時間及學分數：於三、四年級間之暑假或四年級上學期修習(選修)，於學期結 

束時成績及格者授與二學分。 

五、實習機構選擇： 

       (一) 學系提供實習機構（含既有的與新開拓的）。 

 (二) 學生自行找尋有興趣的機構，或自己或由系上出面接洽。 

六、相關規定：  

(一) 學生應就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選擇其一，前列實習均包括「機構實習」及「實

習心得發表會」；其中，「機構實習」不得低於一百六十小時或二十個工作天。  

(二) 所有參加實習學生皆須於四年級上學期參加「實習心得發表會」，以充實實習

內容。實習心得發表之評分佔實習總分數之百分之二十五。  

七、考評辦法： 

(一) 實習總成績比率表，如下： 

督導成績  實習心得發表會成績  

機構督導  學校督導  準備、整理及發表  

40％  

個人成績  

35％  

個人成績  

25％  

整組或個人成績  

       (二) 「督導成績」考評辦法： 

由實習機構督導及學校督導老師分別評定實習學生之表現。評估實習表現之指 

標包括下列各項：  

(1) 請假次數  

(2) 遲到早退情況  

(3) 工作態度  

(4) 建立人際關係的能力  

(5) 運用有關英語專業的能力  

(6) 指定工作之執行狀況  



(7) 其他可行項目   

(三) 「實習心得發表會成績」考評辦法：實習心得發表會之成績由學校督導老師及 

心得發表會之評審老師分別評定後，計算此一項目總成績。  

   

第三條：實習安排程序如下：  

一、提出申請：資格符合且有意提出申請者，領取實習機構申請相關資料、填寫申請表 

    選擇實習單位類別，並備齊相關文件於公布之截止日前繳交。 

二、實習單位：彙整申請實習生意願類別後，由本系實習委員會依據實習單位人力需求

及實習生意願單位進行媒合。 

三、單位確認：確認實習單位後，請實習生繳回： 

1. 實習計畫書 2. 家長同意書 

四、實習督導會：實習督導老師與實習學生舉行第一次督導會議，討論實習內容、計畫 

        及規定之作業。 

  ＊ 分發優先順序辦法：學生選擇相同機構者，則由實習小組老師依學生與實習機構相

關能力考量取決之。 

第四條：實習心得發表辦法如下：  

一、參加對象：所有實習同學及各組之督導老師。發表會由本系安排評審老師，本系其 

他師生、機構督導及外校相關科系實習學生得自由參加。  

二、程序：實習學生經與督導老師討論後，決定發表主題，自行籌劃發表之內容設計、 

宣傳、邀請同學及相關老師參與會議等事宜。  

三、時間：於學期末舉行。  

四、注意事項：  

        (一) 未能依規定參加發表會並取得此一部份之及格成績者，視為未完成實習，將不 

    授予學分。  

        (二) 參加實習同學須全程參加發表會，其出席率將列入成績考核中。  

(三) 考評方法：由學校督導老師及心得發表會之評審老師分別評定。  

第五條：實習生義務 

  一、遵守實習機構之出席、請假規定，並接受實習機構之督導。學生無故未依規定參加 

    各項實習活動，達該機構實習總時數十分之一（含）以上者，該項實習成績予零分 

    計算。 

  二、撰寫實習觀察週誌，並於每週以電子檔交給實習導師及（系辦存查）。 

  三、實習計畫書 / 成果報告，需依規定時間如期繳交。 

  四、學生因特殊情況無法滿足本條各項規定者，需向本委員會提出取消實習之申請。 

第六條：實習評鑑 

  一、導師期中訪視：由授課教師或實習導師，於實習中安排單位訪瞭解實習狀況。 

  二、 實習生評鑑：由實習部門主管及實習輔導老師聯合評分，學生於實結束後一個月內， 

    應繳交實習報告書。 

  三、實習單位評鑑：實習結束後，由實習生填寫實習問卷，做為本系參考。 

第七條：實習生全程完成實習（含教育課程 / 實習 / 實習報告 / 成果發表會等相關活動）， 

        並依本校規定完成選課，可列抵當學年度本系選修學分。 



第八條：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